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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纠纷解决这么快，上

海海事法院的效率令人惊叹。向贵

院立案庭、执行局在案件办理中公

正、细致、积极、高效的工作致以衷

心和诚挚的感谢!”近日，上海海事

法院收到了韩国籍双方当事人送来

的感谢信。原来，2024年1月至2025

年4月，韩国籍申请人为韩国籍船舶

“S轮”提供了数批润滑油及涂料，

至今尚未收到支付款项。申请人

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S

轮”，并表示希望由上海海事法院

管辖解决相关纠纷。

如何快速锁定涉案船只？锁定

船只后，如何快速解决纠纷？面对

难题，上海海事法院全程耗时不到

48小时，促使案件成功达成和解，

充分保障了涉外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最大限度避免了船舶滞留造成

的损失。48小时解纷的背后究竟包

含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利用数字赋能  
快速锁定船舶

“锁定涉案船舶是解决案件

的一个难点问题。我们通过自身打

造的航运链全要素智能分析系统

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上海海事

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李艳闯表示，

“在该起案件中，我们在系统中输

入相关信息，发现‘S轮’会短暂停

靠上海港”。

据了解，该系统包含“港口数

据分析”“船舶数据分析”“货物数

据分析”三大板块。“港口数据分

析”板块展示了全球重要港口分布

情况和基础信息，可以分析平均锚

泊时长和作业时长，展现全球航运

发展态势；“船舶数据分析”板块可

提供船舶轨迹查询、航线测算、扣

押布控、碰撞模拟等与案件关键事

实认定紧密相关的调查辅助，助力

海事纠纷高效解决；“货物数据分

析”板块可查询相关货物的箱号、

提单号、报关单号、进出港时间等

信息，可以及时了解货物的流转情

况，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参考。

“该系统可以在多类型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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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海事纠纷
从立案到和解48小时，彰显“中国智慧”

案件中发挥作用。如在船舶碰撞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通过卫星定

位、数据可视化，再现事故发生时

的航道情况、模拟碰撞船舶航行轨

迹，辅助法官查明碰撞事实、明辨

各方责任。在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件中，通过船货港联动分析，锁定

船只及其装载货物的详细信息、到

离港情况，辅助法官明确货物流转

关键节点。该系统还为法官查明相

关港口拥堵情况、货物延迟交付原

因、涉案船舶是否绕航提供重要的

数据参考。”上海海事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柯永宏表示。

2023年以来，该系统已为上海

海事法院审理的400余起案件查明

事实提供帮助。该系统部分功能被

最高人民法院收录于中国海事审判

网中，供全国其他海事法院申请使

用，已辅助全国其他海事法院审判

重大案件30余起。

构建绿色通道
快速联动扣押

“我们在查到‘S轮’位置的同

时也发现，该船第二日便计划驶离

上海港。留给我们扣船的时间非常

短。”承办法官孙英伟介绍，“针对

这一情况，我们迅速启动了‘绿色

通道’和立案、执行联动机制。”

针对情况紧急的诉前扣押船

舶案件，上海海事法院立案庭在受

理案件的同时会与执行局沟通可能

实施船舶扣押的基本信息，由执行

局做好扣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立

案庭在出具法律文书后，第一时间

移交执行局，由执行局向相关海事

监管等部门送达法律文书并登轮

实施扣押。

不到一天，上海海事法院便

完成了该案的立案审查、出具扣船

裁定书及扣船任务部署等事项。随

后，执行法官刘琼带领干警迅速前

往上海港扣押涉案船舶。“在扣船

现场，为保障外方当事人的知情权

和程序权利，我们会用中英双语向

船长具体核实当事人船舶的基本情

况，并告知其法院扣押船舶的原因

及被申请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要求

被申请人安排好船舶被扣期间船

舶及在船人员安全。”执行局局长

沈军说。最终，船长签收了民事裁

定书及扣押船舶命令。

“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我院针对情况紧急的诉前扣押

船舶、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海事强制

令案件及涉船员工资、人身损害等

民生类纠纷，搭建‘绿色通道’。通

过快立、快审、快执，高效实施船舶

扣押，进一步解决了因船舶挂靠时

间短导致船舶扣押难的问题。”上海

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韦杨介绍。

即扣即调即放 
迅速化解纠纷

为减少船期损失，船舶被扣

后，立案庭承办法官便立即联系双

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当天晚上，双

方当事人就涉案纠纷达成和解协

议，矛盾得以根本性化解。

“能够如此快速地促使纠纷

达成和解，得益于我们构建的‘即

扣即调即放’的纠纷化解模式。”

孙英伟表示，“即扣即调即放”是

指法官在扣押船舶后积极促成当

事人就涉案纠纷达成和解。一般情

况下，法官在收到扣船申请后，会

及时向申请人了解案件实体纠纷情

况，对双方法律关系、矛盾争议焦

点、案件基本事实和初步证据进行

了解，并向申请人释明扣船的风险

和可能引起的相关损失，促使申请

人主动与被申请人联系解决实体

纠纷。

“近年来，我院积极运用海事

诉讼特有的诉前申请扣押船舶、申

请海事强制令等制度，推进具有海

事特色的矛盾纠纷前端治理。”韦

杨表示，2025年以来，通过上述机

制，上海海事法院妥善化解了多起

海事强制令案件，促使该类案件调

解成功率超过95%。

“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法

院的司法温度、服务速度及高效便

民的诉讼服务理念，为中国法院善

意文明的司法工作点赞。”双方当

事人称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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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事法院干警正在扣押涉案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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